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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师范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化学试剂及易耗品采购公告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海南师范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化学试剂及易耗品采

购。 
（二）采购内容：本项目所采购化学试剂及易耗品的具体品名、规格

参数、计量单位及数量要求，详见《海南师范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化

学试剂及易耗品采购清单》。 
（三）最高限价：人民币 133358.20 元（含税），超预算报价无效。 

二、报价人资格要求 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 
（二）具有依法取得并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涵盖化学试

剂及实验用品。 
（三）具有良好商业信誉，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。 

三、采购需求响应与报价文件构成 

（一）采购需求响应 
        采购内容详见《海南师范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化学试剂及易耗品

采购清单》（下称“清单”），报价人应根据自身供货能力和产品情

况，对“清单”中的内容逐项报价，并确保报价产品的质量、规格和

等级不低于采购需求中的相应要求。 
（二）报价文件构成 
1. 报价人信息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）： 
（1）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 
（2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

（加盖公章）； 
（3）经办人姓名及联系电话号码； 
（4）《无重大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记录声明》（须包含 2023 年 3 月

1 日以来质量/服务投诉或处罚情况说明及整改结果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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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采购需求及报价清单》： 
        按采购人提供的表格格式填写，逐项列明：单价、合价、品牌、

生产厂家、供货规格参数及备注； 
        对有明确品牌的物品，应同时填写品牌和生产厂家； 
        对无明确品牌的物品，可在“品牌”栏填“无”，在“生产厂家”

栏填写生产厂家名称； 
        供货规格参数优于要求时，在“备注”栏说明。 
3. 技术与质量说明材料： 
        对报价清单中产品的质量等级标准（如分析纯、光谱纯、色谱纯

等）作出总体说明； 
        确保各产品皆有合格证或检测报告，对于报价清单中名称前标

“”的化学试剂，提供产品合格证或检测报告复印件。 
4. 经营业绩与服务能力材料： 
        2023 年 3 月 1 日以来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展类似化学试剂及实验

用品供货项目的业绩一览表，并附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（可隐去

具体金额）； 
        售后服务及本地配送方案（即服务方案），包括供货周期、配送

方式、响应时间、退换货政策、本地服务机构或仓储点信息等。 

四、采购评价办法 

（一）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总分 100 分，具体构成如下： 
1. 价格评分（40 分） 
        以通过资格性与符合性审查的有效报价中的最低报价金额为基准

价；某报价人的价格得分 = (基准价 / 该报价人报价金额) × 40 分。 
2. 技术与质量评分（30 分） 
        主要评价内容： 
        所投产品技术参数与采购需求的符合程度及优于要求的情况；质

量等级标准总体说明及代表性（“”标记）化学试剂的有效合格证或

检测报告材料的完备性；所投产品质量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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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经营业绩与服务评分（30 分） 
        主要评价内容： 
        2023 年 3 月 1 日以来，在高校、科研机构类似项目中的供货业绩

及履约情况；售后服务承诺、本地配送能力、供货时效及退换货保障

措施；2023 年 3 月 1 日以来，因产品质量或服务问题产生的投诉记录

及处理情况。 
（二）采购小组对通过资格性与符合性审查的报价进行评分，推荐得

分最高者为本次采购项目供应商。 

五、合同主要条款 

（一）供货时间：本项目为全年用量，按学期分两批次供货，分别在

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工作日完成送货。 

（二）验收标准：按“清单”所列品名、规格参数、计量单位及数量

要求进行验收。 

（三）付款方式：分批次送货并验收合格后，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货

款；如因财政资金未及时拨付导致付款延迟，采购人可相应顺延付款

时间，不视为违约。 

（四）质量保证：供应商保证所供货物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采购需求，

并为对应货物提供有效的合格证或检测报告。 

（五）售后服务：供应商负责提供包括退换货、技术咨询等在内的必

要售后服务。 

六、结果公示与质疑处理 

（一）结果公示 
        确定本次采购项目供应商后，采购人发布采购结果公示，公示期

为 3 个工作日。 
（二）质疑处理 
        报价人如对结果有异议，应当在结果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

人提出质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采购人收到书面质疑后，在 3 个工作日

内给予书面答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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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报价文件提交与联系方式 

（一）提交截止时间： 2026 年 3 月 4 日 17:30 （北京时间）。 
（二）提交地点：海口市江东新区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化学与化

工学院。 
（三）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
        联系人：李老师 
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807681671 


